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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政政策
1、列入现代物流业发展专项规划的大型物流项目和新增的市级重点现代物流项目，免征城市建设配套费（渝办发〔2007〕283号）。
2、重点现代物流企业在缴纳公路运输管理费时，按企业营业车辆总吨位大小，可分别按75%―89%的比例包缴。重点现代物流企业新增的车辆，按企业当年享受的包缴比例缴纳公路运输管理费（渝办发〔2007〕283号）。
3、新建、改建、扩建重点现代物流项目，确因地质、地形等条件限制，不能配套建设防空地下室的，减半征收人防易地建设费（渝办发〔2007〕283号）。
4、三峡库区产业发展基金是指中央财政在三峡工程建设基金中安排，用于支持三峡库区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农村市场体系项目，可优先享受产业发展基金按银行贷款利息3年内的贷款贴息补助，或享受按投资总额30%以内的资本金补助（渝办发〔2006〕267号）。
5、优化商业结构调整资金的使用方向，主要对改善商贸流通环境、打造平台、提升城市商业整体形象、业态调整升级等政府公共服务方面的建设项目提供贷款贴息，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渝府发[2005]62号）。
6、大型流通企业集团实施内部重组过程中，涉及到企业资产、股权变动的，免缴有关收费；未涉及产权变动的，内部收益转移不重复缴纳规费（渝府发[2005]62号）。
7、符合规定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按规范化标准进行改造，经市商委、市工商局验收合格的，减半收取市场管理费。每年从市场管理费中提取一定比例，由市财政纳入部门预算，重点支持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检测中心、信息中心、结算中心及基础设施（渝府发[2005]62号）。
8、逐步实现商贸流通企业与生产企业水、电、气同价。四是防空地下室按照国家规定应同步配套建设，确因地质、地形等原因不宜修建的，交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减半征收（渝府发[2005]62号）。
9、继续推进“菜篮子工程”，鲜活农产品超市建设免交配套费。有关管理部门要对出入城区的生鲜食品配送车辆发放临时通行、停靠特许证（渝府发[2005]62号）。
10、积极争取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中小商贸流通企业特别是民营商贸流通企业发展连锁经营和电子商务（渝府发[2005]62号）。
（二）税收政策
1、凡在我县设立的物流企业，在2010年内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渝办发〔2007〕283号）。
2、新办的独立核算的物流企业，自开业之日起，经批准可减征或免征企业所得税三年（渝办发〔2007〕283号）。
3、物流企业实施技术改造项目所购置的国产设备，经审查批准，享受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渝办发〔2007〕283号）。
4、经认定的物流电子商务、信息平台、软件开发和关键装备制造等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所需新建或购置生产经营场所，自建成或购置之日起，经批准五年内免征房产税（渝办发〔2007〕283号）。
5、经市政府认定的大型商贸流通企业，在2010年内企业所得税减按15%计征（渝府发[2005]62号）。
6、商贸流通企业购进国产设备符合税法规定的，享受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政策（渝府发[2005]62号）。
7、新办的第三方物流企业和年营业额在2亿元以上的连锁企业新办直营店的企业所得税实行两免三减半（渝府发[2005]62号）。
8、连锁企业所属的直营连锁店，符合规定的经税务机关批准，可由总部向其所在地的税务机关统一缴纳企业所得税（渝府发[2005]62号）。
9、流通企业购置的信息化系统设备，其折旧或摊销年限可缩短为2年（渝府发[2005]62号）。
（三）金融政策
1、鼓励支持符合条件的大型商贸流通企业在国内外上市或发行债券（渝府发[2005]62号）。
2、加大对符合条件的商贸流通企业的银行授信额度。发挥政策性金融对重点商贸流通企业的支持作用（渝府发[2005]62号）。
3、切实解决中小商贸企业融资难问题，通过再就业贷款、小额信用贷款等方式，大力支持个体商贸服务业的发展。四是积极运用融资租赁、信托、汽车信贷等多种金融工具，为商贸流通发展提供金融服务（渝府发[2005]62号）。
（四）土地政策
1、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物流发展专项规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的前提下，对重点现代物流项目用地优先予以保障（渝办发〔2007〕283号）。
2、重点现代物流项目建设用地，涉及农村集体土地的，应依法按实际用途办理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手续，耕地开垦费和征地管理费按用地项目规定标准的下限收取（渝办发〔2007〕283号）。
3、重点现代物流项目非经营性用地（即不含项目配套的商业、旅游、住房、加油站等经营性用地），按工业用途和工业出让最低价标准实行招拍挂有偿使用（渝办发〔2007〕283号）。
    4、重点现代物流企业以土地为条件引进资金和设备建设物流配送中心，企业原土地使用权属划拨用地的，可按工业用地补交土地出让金后，办理出让手续（渝办发〔2007〕283号）。
5、重点现代物流企业对影响周边居民生活的设施进行易地搬迁，原企业使用的土地，由国土部门按照城市规划确定的用途依法收回后重新供应（渝办发〔2007〕283号）。
6、凡经市政府批准的生产性物流项目，其用地可按工业用途出让。经市政府批准的服务性物流项目，其用地按经营性用途，实行招拍挂出让方式供地（渝府发[2005]62号）。
7、对企业承租的经营性直管公房，可由企业继续与房屋管理部门建立租赁关系；也可按照土地房屋管理部门确认的价格将公房产权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给使用企业（渝府发[2005]62号）。
8、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在5000万元以上，新办现代化大型专业批发市场、物流企业、新型业态流通业、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等重点物流项目用地，可享受园区土地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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